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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分配比例：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62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登记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普通股总股数为基数，具体股权登记日期将在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中明确。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本行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第 9.8.1

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行报表中期末未

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696.62亿元。2024年度，本行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08.30亿元，

已支付永续债利息和境内优先股股息合计人民币43.16亿元，可供普通股股东分

配的当年利润为人民币265.14亿元；按照本行2024年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人民币30.83亿元；按照本行2024年末风险资产的1.5%差额提取一般准备人

民币37.19亿元。经董事会决议，本行2024年度拟以实施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本行普通股总股数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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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本行业务可持续发展以及中期利润分配等因素，

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和H股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0.62元（含税，下同）。以本行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发行股份437.82

亿股计算，本次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人民币27.14亿元。连同已派发的2024年度中

期现金股利总额人民币56.92亿元（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30元），2024

年全年共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84.06亿元（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92元），

占2024年度集团口径下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人民币279.80亿元的比例

为30.04%。

实际派发的现金股利总额将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数确定。现金股

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或港币向股东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股

东会会议召开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基准汇率折算。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本行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 8,406 9,457 9,369

回购注销总额 0 0 0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32,296 35,823 35,269

本年度末本行报表未分配利润 269,66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27,23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 34,46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

购注销总额
27,23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

购注销总额是否低于5000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 79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

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的情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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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行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行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民生

银行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本行公司章程

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同意将《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股东

会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本行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民生银

行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将《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

交股东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不会对本行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